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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6-220 

华夏幸福关于与马哈拉施特拉邦城市与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备忘录的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2. 本备忘录仅为签约各方的初步合作意向，为各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协议各

方将于本备忘录签署后进行进一步商谈，对各方具体权利义务、项目时间表

等内容进行约定。具体合作事项尚待协议各方继续沟通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

议批准后进一步签署最终协议予以约定，最终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备忘录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以下简称“邦政府”） 

马哈拉施特拉邦为印度西部的一个邦,首府为孟买，总面积 30.77 万平方公

里,是印度吸引外国投资较多的地区，亦是印度的主要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2. 马哈拉施特拉邦城市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哈拉施特拉邦公

司”） 

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为邦政府下属企业，系根据印度 1956 年公司法成立并

有效存续的公司。 

(二)备忘录的签署 

《谅解备忘录》由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CFLD 

(Singapore) Investment Pte. Ltd.（以下简称“华夏幸福新加坡”）与马哈拉

施特拉邦公司在邦政府首席部长的见证下于 2016年 9月 14日在印度签署。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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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 为了更好的促进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邦政府和马哈拉施

特拉邦公司与华夏幸福新加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华夏幸福新加坡将按照工

业区及现代城市化建设的一般要求，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

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一揽

子的综合方案，共同打造“产业高度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

的产业新城。 

2. 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于2013年1月宣布启动新孟买国际机场辐射区新城

（NAINA）项目，并指定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为新孟买新城开发主管部门及

NAINA项目特别城镇开发主管部门，授权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进行总体规划

设计。NAINA项目首期开发区域面积为37平方公里，首期剩余区域87平方公

里，未来开发区域面积350平方公里。各方同意，首期开发区域37平方公里、

首期剩余区域中的40平方公里及各方未来确定的任何其他地块合称为目标

地块。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在邦政府的支持下，目前在进行目标地块整合及

收购工作。 

3. 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在邦政府的支持下占有目标地块，华夏幸福新加坡将

按各方最终商定的条款与条件，在目标地块上开发世界级现代产业城（“项

目”）。 

4. 为实现本谅解备忘录及最终协议的目标，各方应组建一个获授权的委员会负

责处理与项目治理及监督有关的问题，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发和竣工。委员

会成员应来自邦政府不同部门（包括城市地方机构、城乡规划等部门）及华

夏幸福新加坡的代表。 

5. 本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可通过各方签署一份或一系列最终协议的方式正式确

定；该等协议应包括项目实施路线图、各方义务、实施时间表、项目执行方

式、项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利用上述土地的方法和手段以及其他问题。 

6. 各方将详细讨论项目的合作架构，该架构应为PPP模式。各方应通过所成立

的实体，尽快完成目标地块收购及项目的土地整合。华夏幸福新加坡应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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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合和土地收购提供资金，对项目给予支持。 

7. 华夏幸福新加坡应提供项目的全套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与目标地块有关

的开发、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开发、维护、咨询、规划、产业发展活动等。

华夏幸福新加坡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将对项目收入分成模式进行讨论。各

方将商定通过项目开发实现增值的适当机制。 

8. 本谅解备忘录一经签订，邦政府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应授予华夏幸福新加

坡在目标地块上开发上述项目的排他权，直至本谅解备忘录完全、最终到期

为止。 

9. 本谅解备忘录于签订之日起生效，并始终有效，直至（以较早发生者为准）

1）签署最终协议；2）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满一年。在各方一致同意的

前提下，可将本谅解备忘录的期限延长六个月。 

10. 本谅解备忘录在下属任何时间发生之时将终止：1)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

反了本谅解备忘录的任何规定，且在约定时间内未进行纠正的；2) 发生任

何事件（包括任何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谅解备忘录无法履行；3) 马哈拉

施特拉邦公司或华夏幸福新加坡根据适用法律自愿或强制清算的；4) 本谅

解备忘录各方同意终止本谅解备忘录的。 

11. 本备忘录应以英文书就，受印度法律的管辖。 

三、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项目位于新孟买机场附近东南侧，距离新孟买机场10公里，距离孟买机场

50公里。本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公司与邦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并获得对

项目不少于12个月(经双方协商可予以延长)的排他期，同时授权委员会的设

立有助于各方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以便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 

2. 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向海外输出产业园运营和招商能力，共享区

域增值收益。 

3. 本备忘录对公司2016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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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各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公司将积极就

具体合作事宜与邦政府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司开展进一步商谈，通过签订最

终协议确定谅解备忘录内容，并对开发产业新城具体事宜进行约定，相关内

容以双方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 

2. 公司将积极与协议各方进行商谈，在符合公司战略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达

成最终协议。后续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和披露义务。但最终协议的签署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19日 


